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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原州区 2023 年度会计法规执行
情况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企业：

为落实财政部和自治区财政厅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具体工作要求，

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，及时研究制定检查方

案，现将《原州区2023年度会计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固原市原州区财政局

2023年6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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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州区 2023 年度会计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

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和全国财会监督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财政厅

财会监督专项行动部署要求，按照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市县财政

部门开展2023年会计法规执行情况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宁

财监发〔2023〕192号）文件要求，原州区财政局决定开展2023年度

会计法规执行情况行政执法检查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（一）在同级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检查（6家）：

1、官厅镇人民政府

2、寨科乡中心卫生院

3、原州区第六中学

4、河川乡卫生院

5、原州区第十二小学

6、原州区疾病控制中心

（二）开展检查注册地址在原州区的企业（3家）：

1、固原市清合环境发展有限公司

2、固原市鸿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3、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宾馆

（三）在同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社会团体、基金会和民办非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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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（4户）：

1、固原市原州区志愿服务联合会

2、固原市原州区农民体育协会

3、固原市原州区暖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4、固原市原州区博福爱心服务中心

（四）代理记账机构（5家）：

1、宁夏永腾亿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、固原市原州区正义说法信息咨询服务中心

3、宁夏九州盛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

4、宁夏国利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5、宁夏恒亿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二、检查内容

被检查单位2022年度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

一的会计制度（含内部控制制度），以及财政、财务法律、法规、部

门规章和相关政策、制度等的情况。其中：

(一)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检查，重点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、单位

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“三公”经费、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

相关问题。

(二)对企业的检查，重点关注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，严厉查处

伪造会计凭证、虚构经济业务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严重违法行

为。其中，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检查，要重点关注其内部控制、资产质

量和债务风险等情况，揭示风险隐患，有效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。



4

(三)对社会组织的检查，重点关注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

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的执行情况、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及会计核算

等情况。

(四)对代理记账机构的检查，关注是否参与委托单位伪造会计凭

证、虚构经济业务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严重违法行为。

根据检查工作实际，可以延伸检查其他事项和其他年度。同时，

对检查单位选聘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有关情况进行调研，重

点关注就同一事项委托不同中介机构出具不同报告、低价委托或者虚

假委托中介机构、委托非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报告等情

况。

三、执法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；

（二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》；

（三）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69号）；

（四）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号）；

（五）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，根据财

政部令第98号修正）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。

四、检查时间

检查工作自2023年7月15日至2023年10月25日实施，到被

查单位（企业或公司）的现场检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五、检查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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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就地检查方式为主，采取听汇报、看资料、查账目、调查、询

问等方法进行。

六、检查组组成

组 长：罗小宁 原州区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马成武 原州区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成 员：牛广军 原州区财政局监察股股长

连廷延 原州区财政局财务会计

第三方财务记账公司人员

七、检查要求

1.各有关单位在接到检查通知后，要积极配合检查组对本单位开

展专项检查。要明确专人协助检查小组工作，如实反映本单位执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(含内部控制制度)，

以及财政、财务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和相关政策、制度等的情况，

按检查组要求提供有关的账簿、凭证等资料，不得消极敷衍、走过场。

2.检查组要依法依规检查，做到程序合法、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

全体参检人员要严格落实“宁夏财会监督工作纪律要求”（附件1），

严格执行“宁夏财会监督‘十不准’工作纪律”（附件2）和“宁夏

财会监督‘四严禁’工作要求”（附件3），认真履职、严格程序、

廉洁执法，自觉维护财政监督队伍良好形象。同时，要遵守保密规定，

有关检查内容和检查结果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。

附件：1.宁夏财会监督工作纪律要求

2.宁夏财会监督“十不准”工作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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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宁夏财会监督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

附件1

宁夏财会监督工作纪律要求

一、强化政治纪律，坚定信念勇于担当。

二、强化廉政纪律，廉洁自律守住底线。

三、强化工作纪律，依法用权作风过硬。

四、强化保密纪律，筑牢防线严守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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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宁夏财会监督“十不准”工作纪律

一、不准在监督过程中发表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，

以及中央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相违背的言论；

二、不准由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利害关系人支付或者补

贴住宿费、交通费、电话费等费用；

三、不准接受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利害关系人的礼金、

礼品、消费卡、纪念品、有价证券、移动支付红包、虚拟货币、

支付凭证等；

四、不准参加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利害关系人组织的宴

请、旅游、健身和娱乐等活动；

五、不准利用监督职权或者财会监督工作便利等为自己或

他人谋利；

六、不准向被监督人提出与监督工作无关的要求；

七、不准在非工作场合接待被监督人、被监督人利害关系

人，以及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利害关系人的工作人员

八、不准隐瞒、包庇被监督人的违法、违规问题，或者利

用监督职权刁难、打击、报复被监督人；

九、未经财政部门批准，不准对外公开发布或者泄露、透

露工作信息；

十、不准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理、处罚，或者擅自改

变行政处理、处罚的种类、幅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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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宁夏财会监督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

一、严禁干预被监督单位资金分配等具体业务。

二、严禁以授课费、咨询费等方式从被监督单位获得报酬。

三、严禁向被监督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。

四、严禁工作期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报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固原市财政局、原州区纪律检查委员会

固原市原州区财政局 2023 年 6 月 5 日印发


